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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发展和规范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国家于1997年建立了企业法律顾问执
业资格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须经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获得。
自1998年以来，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已组织了九次，2009年10月将举行第十次考试。
希望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踊跃报名，积极准备，认真应试，共同为我国企业法律建设作出贡献。
    为了适应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发展需要，编委会总结历次考试的情况，同时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在国家重点企业积极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进展理论，结
合近一年来新制定或修订的法律法规，组织部分专家和有关人员对《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
复习指南》作了修订，增加了新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等重要内容。
新版《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指南》按全国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科目设置，仍分为
四册，即综合法律知识、民商与经济法律知识、企业管理知识和企业法律顾问实务。
    新版《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指南》立足于法律顾问素质与实际能力的提高，尤其着
重介绍了与法律顾问工作实际相关的内容，在体系及内容安排上都充分考虑到该套用书的阅读对象，
在注意学科科学性、系统性的同时，注重基本理论与法律顾问实务的结合，对应试人员应当掌握的各
学科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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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法通则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　　（一）民法的语源与我国民事立
法　　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所蕴涵的制度意义和价值由罗马法之Jus civil
沿袭演进而来。
汉语中“民法”一词始由日本学者翻译荷兰语而成，我国近代民事立法中予以引进并逐渐成为标示私
法的一个通用语汇。
　　我国传统法律并无具体的法律领域划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各种社会关系均由统一法律调整
，没有发育出独立的民事法律部门。
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标志着我国继受西方大陆法系民法制度和观念的开始。
1931年，在民法总则、债编、物权编、亲属编及继承编先后颁布施行的基础上，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
法典完成。
该法典现施行于我国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多次尝试均因各种原因而搁浅。
1982年，鉴于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我国采取了先行制定民事单行法律的立法思路，先后颁布了经济合同法、继承法、专利法、商标法等
单行法律。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标志着新中国民事基本法律的诞生。
此后，合同法、著作权法、收养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民商事法律先后出台，为制定民法典创
造了一定基础性条件。
　　为加快我国民事基本法的立法进程，九届全国人大在组织有关专家起草物权法草案的过程中，将
既有民事法律和物权法草案编纂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初稿，并于2002年12月提交九届人
大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2007年3月，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经十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国向完整的民法典迈进了一步。
　　（二）民法的含义和调整对象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
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由此可见，民法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结合我国民事立法和实践，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民事主
体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
　　所谓财产关系，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对财产的归属、支配及流转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
财产关系以财产为中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财产关系包含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与相对方当事人的义务两方面，在民法规范中则体现为各种财产权利
，如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等。
　　所谓人身关系，是指与民事主体的人身密切相关而又不包含直接的财产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
人身关系的对象是公民和法人的人身权利和利益，如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生命、健康及
法人的名称、名誉等权利，都以民事主体的人身为基础。
一般情况下，人身关系不包含直接的财产利益。
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两类。
人格关系是指基于人格利益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民法通则》规定了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
等人格利益，并将上述人格利益确定为具体的人格权。
身份关系是指以特定身份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如配偶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民事立
法、司法、法律解释过程中，起着指导作用的准则。
民法基本原则抽象了具体制度中的价值，反映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一般规则。
　　民法基本原则的作用主要包括：指导、约束民事立法、司法和其他民事活动，促进民事立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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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其他民事活动的合法性、科学性及公正性；解释民事法律规范，填补立法的空白，克服成文法的
局限性。
　　（二）民法的几项基本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第3条至第7条的规定，我国民法确立的基本原
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　　1.平等原则　　《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
等。
平等原则的含义包括：首先，一切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都不能凌驾于他方之上。
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时，与自然人、法人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
其次，一切民事主体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最后，一切民事主体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和约束。
　　2.自愿原则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自愿，是指民事主体自主决定自己在民事活动中的行为，不受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干预。
自愿原则的含义包括：一方面，民事法律规范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恰当规定强制性规范
与任意性规范，为民事主体留下充分的行为空间；另一方面，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或
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干预。
　　3.公平原则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公平，是指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正、衡平的观念和准则，禁止利益严重失衡和显失公平的状况。
公平原则的含义包括：首先，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恰当平衡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各方的利
益。
其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秉承公平理念，正确分配、处理相互之问的利益与损失，防止出现利益
严重失衡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
最后，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应当依法办事，做到公平合法。
　　4.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认真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禁止欺诈和滥用权利的行为。
　　5.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民事权益原则　　根据《民法通则》第5条的规定，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
与合法的利益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
益及善艮风俗，不得扰乱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不得损害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
　　7.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得超越其正当界限，否则即
构成权利滥用。
滥用民事权利的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
　　第二节 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是指依法独立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
的人。
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彼此平等，不存在管理与服从关系，相对于行政管理关系，民事主体又称为平等
主体。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主体包括公民（自然人）、法人。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个人合伙都是公民从事经营活动的方式。
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
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一、公民（自然入）　　（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作为民事主体的公民即自然
人，是指因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是相对于法人的一种民事主体。
　　1.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前提。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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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的出生证明的
，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包括自然死亡与宣告死亡。
自然死亡，即公民生命的终结，通常以医学上公认的标准或医学鉴定结论确定死亡时间。
宣告死亡，即公民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该公民为死亡人。
宣告死亡之日为其死亡时间。
　　根据《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受年龄、性别、民族、信仰
及财产等因素的影响。
　　2.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公民以自己的行为获取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的资格。
　　根据年龄和智力状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行为进行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成
年公民。
《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
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同时，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二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具有部分民事行为能力，只能从事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应的民事活动的人，
包括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
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后独立进行。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可以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则应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三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资格的人，包括不满10周
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其行为的精神病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是他的监护人。
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代理被监护人从事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
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的，他人不得以其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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